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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境外投资备案？

境外投资备案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等投资主体，以投入货币或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
、股权、债权等资产获得境外企业的股权进而获得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简单点来说，就是国内企业投资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时，不论是新设公司、新建项
目还是并购股权，只要涉及直接或间接获得境外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就需要进行境
外投资备案。如果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需要实行核准管理。

二、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条件：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且公司成立期限满一年；企业资金
、人员、技术和管理上具有优势，公司的盈利超过投资金额；企业在国内无违法记录，资信良好等。

三、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流程：向发改委立项申请：填写《境外投资备案表》，加盖印章后，连同企业营
业执照复印件向发改部门及委会部门申请项目，报送项目信息，境内投资人签署各项所需法律文件，待
发改部门核准或备案，发放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向商务部审批申请发证：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发
放《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企业应在收到证书后2年内在境外开展投资。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备案：银行放
外汇，外管局监管。投资金额500万美金以上的，需向外管部门汇报。外管部门审核后，向境内企业发放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

四、境外投资备案所需材料：

1、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表；

2、投资主体身份文件,如营业执照等；

3、公司董事会决议或相关的出资决议;



4、证明投资主体及合作外方资产、经营和资信情况的文件(如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

5、投标、购并或合资合作项目，中外方签署的意向书或构架协议等文件;

6、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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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内机构境外投资时，应登记境内机构投资的第1层级境外企业，当境内主体通过给第1层级企业增资以便再投资其他境外企业时，要将这部分增量投资叠加在第1层级的中方投资总额中。
2.银行应审核企业填写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信息，如与《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或合作合同相关约定信息不一致，原则上不得为其办理相关业务。如有特殊原因，企业应提交相关材料予以说明,并以《申请表》为准办理相关业务。
3.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由约定的一个投资主体向其注册地银行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其他境内机构无需重复申请。
4.变更登记前，银行应认真核实系统登记信息是否与企业实际投资情况相符。如不相符,银行应向当地外汇局报告，待信息调整正确后再进行变更登记。企业登记业务完成后，银行应通过“综合查询-历史协议查询”查看本次登记的信息及全貌信息是否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如不符,银行应暂缓向企业发放《业务登记凭证》,并向当地外汇局报告，待信息调整正确后再发放《业务登记凭证》。
5.减资或转股登记时，应区分减资或转股的标的是义务还是实际，并区分不同系统功能模块办理。在转股同时包含义务和实际的情况下，应先办理转实际，再办理转义务。
6.在变更登记业务后续可能发生跨境流动的情况下，会生成新的业务登记凭证。比如，中转外(实际)和外转中(实际)业务，都会生成相应的业务登记凭证。对于义务出资的变更，由于只是对原有义务出资额度的更改，所以生成的业务登记凭证上的编码不变。
7.除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外，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业务尚未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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